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598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鄭春雄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竊盜案件，對於本院113年度上易

字第79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3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審易字第2477號，起訴案號：臺

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710號），聲請再審，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由卷內告訴人張力文之雨衣（下稱系爭

雨衣）照片，可證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鄭春雄係自路邊拾獲系

爭雨衣，而非懸掛於架上，且因係兒童雨衣無法穿著，聲請

人一度丟棄，然當時正逢大雨，遂又拾回包裹皮包。聲請人

因未發現前開證據，致未主張有利於己之情事，遭判處罪刑

確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

二、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

而於案件判決確定之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

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

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

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

款原規定：「因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

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作

為得聲請再審原因之一項類型，司法實務上認為該證據，必

須兼具新穎性（又稱新規性或嶄新性）及明確性（又稱確實

性）二種要件，始克相當。晚近修正將上揭第一句文字，改

為「因發現新事實、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斷」，並增定第3項為：「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

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

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放寬其條件限制，承認「罪

證有疑、利歸被告」原則，並非祇存在法院一般審判之中，

而於判罪確定後之聲請再審，仍有適用，不再刻意要求受判

決人（被告）與事證間關係之新穎性，而應著重於事證和法

院間之關係，亦即祇要事證具有明確性，不管其出現係在判

決確定之前或之後，亦無論係單獨（例如不在場證明、頂替

證據、新鑑定報告或方法），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卷內之各

項證據資料（我國現制採卷證併送主義，不同於日本，不生

證據開示問題，理論上無檢察官故意隱匿有利被告證據之疑

慮），予以綜合判斷，若因此能產生合理之懷疑，而有足以

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事實之蓋然性，即已該當。申言之，各

項新、舊證據綜合判斷結果，不以獲致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

犯罪事實，應是不存在或較輕微之確實心證為必要，而僅以

基於合理、正當之理由，懷疑原已確認之犯罪事實並不實

在，可能影響判決之結果或本旨為已足。縱然如此，不必至

鐵定翻案、毫無疑問之程度；但反面言之，倘無法產生合理

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仍非法之所

許。

三、經查：

　㈠聲請人因竊盜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審易字

第2477號判決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本院原確定判決

依憑聲請人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臺灣臺北地方檢

察署勘驗報告、一審勘驗筆錄、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擷圖、贓

物認領保管單、系爭雨衣照片等相互勾稽，為綜合判斷，以

113年度上易字第790號撤銷原無罪判決，改判聲請人犯竊盜

罪，處罰金新臺幣8000元確定，有上開判決在卷足憑，並經

調取電子卷證核閱無誤。

　㈡聲請人於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790號案件審理時，即以：本

件案發當時下大雨，聲請人見「周武大樓」前走道有一包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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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袋，撿起查看發現是雨衣，其尺寸太小無法穿著，就拿

來包住皮包，避免皮包淋濕，聲請人係在地上撿拾系爭雨

衣，主觀認知為他人丟棄物品云云，執為抗辯。本院原確定

判決就聲請人前開辯詞，業已詳予指駁，並臚列證據逐一敘

明得心證之理由，於原確定判決理由欄二、㈡論述：稽之證

人即告訴人警詢時之證述可知，告訴人並無丟棄雨衣之意，

且觀卷附系爭雨衣照片，該雨衣雖有些許折痕，然顏色新

穎、明亮，外觀完整並非老舊，亦無殘破或不堪使用情狀，

顯具一定經濟價值，常人見之當可輕易判斷非屬他人棄置之

物。再經勘驗現場監視錄影光碟結果，系爭雨衣係放置在

「周武大樓」大門旁，聲請人猶須踏上臺階、走至大門旁始

能拿取，要與一般廢棄物多置於垃圾桶旁、廢棄物集中清理

區或路邊之情形，顯然有別。且一般民眾雨天使用雨具，於

進入建築物時，為免沾附雨具上之水滴四處滴散造成不便，

常將雨具置於出入口，待外出時再行使用，此為聲請人所明

知，本件案發時既正下雨，衡情應能辨別系爭雨衣為進出該

址大樓之相關人員所有，應屬他人支配管領之物，僅暫時放

置該處，而無棄置之意，不因系爭雨衣置於地上有所差異。

況聲請人返家後，係將系爭雨衣放置在社區大廳供住戶放置

雨具之處，顯見有供自己外出隨時取用之意，益證聲請人明

確知悉系爭雨衣具有一定財產價值，而非他人棄置之物，仍

未經同意，擅自將之取走，主觀上當具有竊盜之不法所有意

圖甚明。因認聲請人所辯誤為他人棄置物品云云，為臨訟卸

責之詞，殊無可採。原確定判決已就聲請人之供述、證人即

告訴人之證述予以調查斟酌，並綜合卷附系爭雨衣照片、一

審勘驗筆錄、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擷圖等，作為補強，認定聲

請人明知系爭雨衣具有一定財產價值，非他人棄置物品，其

未經同意，擅自取走，主觀上具有竊盜之不法所有意圖，並

說明聲請人前開所辯不足採信之理由。聲請意旨猶執陳詞，

就本院原確定判決已經審酌之事項，單憑己意否認犯罪，而

對於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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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為爭執，難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

規定之「新事實」、「新證據」。

四、綜上，本件原確定判決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

所定得為再審之情形，聲請人依上開規定聲請再審，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楊仲農

　　　　　　　　　　　　　　　　　　　法　官　廖怡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劉芷含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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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竊盜案件，對於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79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3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審易字第2477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710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由卷內告訴人張力文之雨衣（下稱系爭雨衣）照片，可證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鄭春雄係自路邊拾獲系爭雨衣，而非懸掛於架上，且因係兒童雨衣無法穿著，聲請人一度丟棄，然當時正逢大雨，遂又拾回包裹皮包。聲請人因未發現前開證據，致未主張有利於己之情事，遭判處罪刑確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
二、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之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原規定：「因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作為得聲請再審原因之一項類型，司法實務上認為該證據，必須兼具新穎性（又稱新規性或嶄新性）及明確性（又稱確實性）二種要件，始克相當。晚近修正將上揭第一句文字，改為「因發現新事實、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並增定第3項為：「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放寬其條件限制，承認「罪證有疑、利歸被告」原則，並非祇存在法院一般審判之中，而於判罪確定後之聲請再審，仍有適用，不再刻意要求受判決人（被告）與事證間關係之新穎性，而應著重於事證和法院間之關係，亦即祇要事證具有明確性，不管其出現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亦無論係單獨（例如不在場證明、頂替證據、新鑑定報告或方法），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卷內之各項證據資料（我國現制採卷證併送主義，不同於日本，不生證據開示問題，理論上無檢察官故意隱匿有利被告證據之疑慮），予以綜合判斷，若因此能產生合理之懷疑，而有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事實之蓋然性，即已該當。申言之，各項新、舊證據綜合判斷結果，不以獲致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應是不存在或較輕微之確實心證為必要，而僅以基於合理、正當之理由，懷疑原已確認之犯罪事實並不實在，可能影響判決之結果或本旨為已足。縱然如此，不必至鐵定翻案、毫無疑問之程度；但反面言之，倘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仍非法之所許。
三、經查：
　㈠聲請人因竊盜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審易字第2477號判決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本院原確定判決依憑聲請人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勘驗報告、一審勘驗筆錄、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擷圖、贓物認領保管單、系爭雨衣照片等相互勾稽，為綜合判斷，以113年度上易字第790號撤銷原無罪判決，改判聲請人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8000元確定，有上開判決在卷足憑，並經調取電子卷證核閱無誤。
　㈡聲請人於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790號案件審理時，即以：本件案發當時下大雨，聲請人見「周武大樓」前走道有一包髒塑膠袋，撿起查看發現是雨衣，其尺寸太小無法穿著，就拿來包住皮包，避免皮包淋濕，聲請人係在地上撿拾系爭雨衣，主觀認知為他人丟棄物品云云，執為抗辯。本院原確定判決就聲請人前開辯詞，業已詳予指駁，並臚列證據逐一敘明得心證之理由，於原確定判決理由欄二、㈡論述：稽之證人即告訴人警詢時之證述可知，告訴人並無丟棄雨衣之意，且觀卷附系爭雨衣照片，該雨衣雖有些許折痕，然顏色新穎、明亮，外觀完整並非老舊，亦無殘破或不堪使用情狀，顯具一定經濟價值，常人見之當可輕易判斷非屬他人棄置之物。再經勘驗現場監視錄影光碟結果，系爭雨衣係放置在「周武大樓」大門旁，聲請人猶須踏上臺階、走至大門旁始能拿取，要與一般廢棄物多置於垃圾桶旁、廢棄物集中清理區或路邊之情形，顯然有別。且一般民眾雨天使用雨具，於進入建築物時，為免沾附雨具上之水滴四處滴散造成不便，常將雨具置於出入口，待外出時再行使用，此為聲請人所明知，本件案發時既正下雨，衡情應能辨別系爭雨衣為進出該址大樓之相關人員所有，應屬他人支配管領之物，僅暫時放置該處，而無棄置之意，不因系爭雨衣置於地上有所差異。況聲請人返家後，係將系爭雨衣放置在社區大廳供住戶放置雨具之處，顯見有供自己外出隨時取用之意，益證聲請人明確知悉系爭雨衣具有一定財產價值，而非他人棄置之物，仍未經同意，擅自將之取走，主觀上當具有竊盜之不法所有意圖甚明。因認聲請人所辯誤為他人棄置物品云云，為臨訟卸責之詞，殊無可採。原確定判決已就聲請人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予以調查斟酌，並綜合卷附系爭雨衣照片、一審勘驗筆錄、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擷圖等，作為補強，認定聲請人明知系爭雨衣具有一定財產價值，非他人棄置物品，其未經同意，擅自取走，主觀上具有竊盜之不法所有意圖，並說明聲請人前開所辯不足採信之理由。聲請意旨猶執陳詞，就本院原確定判決已經審酌之事項，單憑己意否認犯罪，而對於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等再為爭執，難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之「新事實」、「新證據」。
四、綜上，本件原確定判決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得為再審之情形，聲請人依上開規定聲請再審，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楊仲農
　　　　　　　　　　　　　　　　　　　法　官　廖怡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劉芷含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598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鄭春雄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竊盜案件，對於本院113年度上易
字第79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3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審易字第2477號，起訴案號：臺
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710號），聲請再審，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由卷內告訴人張力文之雨衣（下稱系爭
    雨衣）照片，可證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鄭春雄係自路邊拾獲系
    爭雨衣，而非懸掛於架上，且因係兒童雨衣無法穿著，聲請
    人一度丟棄，然當時正逢大雨，遂又拾回包裹皮包。聲請人
    因未發現前開證據，致未主張有利於己之情事，遭判處罪刑
    確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
二、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
    而於案件判決確定之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
    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
    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
    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
    款原規定：「因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
    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作
    為得聲請再審原因之一項類型，司法實務上認為該證據，必
    須兼具新穎性（又稱新規性或嶄新性）及明確性（又稱確實
    性）二種要件，始克相當。晚近修正將上揭第一句文字，改
    為「因發現新事實、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
    」，並增定第3項為：「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
    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
    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放寬其條件限制，承認「罪證
    有疑、利歸被告」原則，並非祇存在法院一般審判之中，而
    於判罪確定後之聲請再審，仍有適用，不再刻意要求受判決
    人（被告）與事證間關係之新穎性，而應著重於事證和法院
    間之關係，亦即祇要事證具有明確性，不管其出現係在判決
    確定之前或之後，亦無論係單獨（例如不在場證明、頂替證
    據、新鑑定報告或方法），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卷內之各項
    證據資料（我國現制採卷證併送主義，不同於日本，不生證
    據開示問題，理論上無檢察官故意隱匿有利被告證據之疑慮
    ），予以綜合判斷，若因此能產生合理之懷疑，而有足以推
    翻原確定判決所認事實之蓋然性，即已該當。申言之，各項
    新、舊證據綜合判斷結果，不以獲致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
    罪事實，應是不存在或較輕微之確實心證為必要，而僅以基
    於合理、正當之理由，懷疑原已確認之犯罪事實並不實在，
    可能影響判決之結果或本旨為已足。縱然如此，不必至鐵定
    翻案、毫無疑問之程度；但反面言之，倘無法產生合理懷疑
    ，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仍非法之所許。
三、經查：
　㈠聲請人因竊盜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審易字第
    2477號判決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本院原確定判決依
    憑聲請人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臺灣臺北地方檢察
    署勘驗報告、一審勘驗筆錄、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擷圖、贓物
    認領保管單、系爭雨衣照片等相互勾稽，為綜合判斷，以11
    3年度上易字第790號撤銷原無罪判決，改判聲請人犯竊盜罪
    ，處罰金新臺幣8000元確定，有上開判決在卷足憑，並經調
    取電子卷證核閱無誤。
　㈡聲請人於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790號案件審理時，即以：本
    件案發當時下大雨，聲請人見「周武大樓」前走道有一包髒
    塑膠袋，撿起查看發現是雨衣，其尺寸太小無法穿著，就拿
    來包住皮包，避免皮包淋濕，聲請人係在地上撿拾系爭雨衣
    ，主觀認知為他人丟棄物品云云，執為抗辯。本院原確定判
    決就聲請人前開辯詞，業已詳予指駁，並臚列證據逐一敘明
    得心證之理由，於原確定判決理由欄二、㈡論述：稽之證人
    即告訴人警詢時之證述可知，告訴人並無丟棄雨衣之意，且
    觀卷附系爭雨衣照片，該雨衣雖有些許折痕，然顏色新穎、
    明亮，外觀完整並非老舊，亦無殘破或不堪使用情狀，顯具
    一定經濟價值，常人見之當可輕易判斷非屬他人棄置之物。
    再經勘驗現場監視錄影光碟結果，系爭雨衣係放置在「周武
    大樓」大門旁，聲請人猶須踏上臺階、走至大門旁始能拿取
    ，要與一般廢棄物多置於垃圾桶旁、廢棄物集中清理區或路
    邊之情形，顯然有別。且一般民眾雨天使用雨具，於進入建
    築物時，為免沾附雨具上之水滴四處滴散造成不便，常將雨
    具置於出入口，待外出時再行使用，此為聲請人所明知，本
    件案發時既正下雨，衡情應能辨別系爭雨衣為進出該址大樓
    之相關人員所有，應屬他人支配管領之物，僅暫時放置該處
    ，而無棄置之意，不因系爭雨衣置於地上有所差異。況聲請
    人返家後，係將系爭雨衣放置在社區大廳供住戶放置雨具之
    處，顯見有供自己外出隨時取用之意，益證聲請人明確知悉
    系爭雨衣具有一定財產價值，而非他人棄置之物，仍未經同
    意，擅自將之取走，主觀上當具有竊盜之不法所有意圖甚明
    。因認聲請人所辯誤為他人棄置物品云云，為臨訟卸責之詞
    ，殊無可採。原確定判決已就聲請人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
    之證述予以調查斟酌，並綜合卷附系爭雨衣照片、一審勘驗
    筆錄、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擷圖等，作為補強，認定聲請人明
    知系爭雨衣具有一定財產價值，非他人棄置物品，其未經同
    意，擅自取走，主觀上具有竊盜之不法所有意圖，並說明聲
    請人前開所辯不足採信之理由。聲請意旨猶執陳詞，就本院
    原確定判決已經審酌之事項，單憑己意否認犯罪，而對於原
    確定判決採證、認事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等再為爭
    執，難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之
    「新事實」、「新證據」。
四、綜上，本件原確定判決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
    所定得為再審之情形，聲請人依上開規定聲請再審，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楊仲農
　　　　　　　　　　　　　　　　　　　法　官　廖怡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劉芷含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598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鄭春雄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竊盜案件，對於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79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3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審易字第2477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710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由卷內告訴人張力文之雨衣（下稱系爭雨衣）照片，可證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鄭春雄係自路邊拾獲系爭雨衣，而非懸掛於架上，且因係兒童雨衣無法穿著，聲請人一度丟棄，然當時正逢大雨，遂又拾回包裹皮包。聲請人因未發現前開證據，致未主張有利於己之情事，遭判處罪刑確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
二、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之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原規定：「因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作為得聲請再審原因之一項類型，司法實務上認為該證據，必須兼具新穎性（又稱新規性或嶄新性）及明確性（又稱確實性）二種要件，始克相當。晚近修正將上揭第一句文字，改為「因發現新事實、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並增定第3項為：「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放寬其條件限制，承認「罪證有疑、利歸被告」原則，並非祇存在法院一般審判之中，而於判罪確定後之聲請再審，仍有適用，不再刻意要求受判決人（被告）與事證間關係之新穎性，而應著重於事證和法院間之關係，亦即祇要事證具有明確性，不管其出現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亦無論係單獨（例如不在場證明、頂替證據、新鑑定報告或方法），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卷內之各項證據資料（我國現制採卷證併送主義，不同於日本，不生證據開示問題，理論上無檢察官故意隱匿有利被告證據之疑慮），予以綜合判斷，若因此能產生合理之懷疑，而有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事實之蓋然性，即已該當。申言之，各項新、舊證據綜合判斷結果，不以獲致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應是不存在或較輕微之確實心證為必要，而僅以基於合理、正當之理由，懷疑原已確認之犯罪事實並不實在，可能影響判決之結果或本旨為已足。縱然如此，不必至鐵定翻案、毫無疑問之程度；但反面言之，倘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仍非法之所許。
三、經查：
　㈠聲請人因竊盜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審易字第2477號判決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本院原確定判決依憑聲請人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勘驗報告、一審勘驗筆錄、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擷圖、贓物認領保管單、系爭雨衣照片等相互勾稽，為綜合判斷，以113年度上易字第790號撤銷原無罪判決，改判聲請人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8000元確定，有上開判決在卷足憑，並經調取電子卷證核閱無誤。
　㈡聲請人於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790號案件審理時，即以：本件案發當時下大雨，聲請人見「周武大樓」前走道有一包髒塑膠袋，撿起查看發現是雨衣，其尺寸太小無法穿著，就拿來包住皮包，避免皮包淋濕，聲請人係在地上撿拾系爭雨衣，主觀認知為他人丟棄物品云云，執為抗辯。本院原確定判決就聲請人前開辯詞，業已詳予指駁，並臚列證據逐一敘明得心證之理由，於原確定判決理由欄二、㈡論述：稽之證人即告訴人警詢時之證述可知，告訴人並無丟棄雨衣之意，且觀卷附系爭雨衣照片，該雨衣雖有些許折痕，然顏色新穎、明亮，外觀完整並非老舊，亦無殘破或不堪使用情狀，顯具一定經濟價值，常人見之當可輕易判斷非屬他人棄置之物。再經勘驗現場監視錄影光碟結果，系爭雨衣係放置在「周武大樓」大門旁，聲請人猶須踏上臺階、走至大門旁始能拿取，要與一般廢棄物多置於垃圾桶旁、廢棄物集中清理區或路邊之情形，顯然有別。且一般民眾雨天使用雨具，於進入建築物時，為免沾附雨具上之水滴四處滴散造成不便，常將雨具置於出入口，待外出時再行使用，此為聲請人所明知，本件案發時既正下雨，衡情應能辨別系爭雨衣為進出該址大樓之相關人員所有，應屬他人支配管領之物，僅暫時放置該處，而無棄置之意，不因系爭雨衣置於地上有所差異。況聲請人返家後，係將系爭雨衣放置在社區大廳供住戶放置雨具之處，顯見有供自己外出隨時取用之意，益證聲請人明確知悉系爭雨衣具有一定財產價值，而非他人棄置之物，仍未經同意，擅自將之取走，主觀上當具有竊盜之不法所有意圖甚明。因認聲請人所辯誤為他人棄置物品云云，為臨訟卸責之詞，殊無可採。原確定判決已就聲請人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予以調查斟酌，並綜合卷附系爭雨衣照片、一審勘驗筆錄、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擷圖等，作為補強，認定聲請人明知系爭雨衣具有一定財產價值，非他人棄置物品，其未經同意，擅自取走，主觀上具有竊盜之不法所有意圖，並說明聲請人前開所辯不足採信之理由。聲請意旨猶執陳詞，就本院原確定判決已經審酌之事項，單憑己意否認犯罪，而對於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等再為爭執，難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之「新事實」、「新證據」。
四、綜上，本件原確定判決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得為再審之情形，聲請人依上開規定聲請再審，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楊仲農
　　　　　　　　　　　　　　　　　　　法　官　廖怡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劉芷含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